
苗栗縣頭屋國中114學年度第二學期 
苗栗縣頭屋國中研華利他樹獎助學金校內申請表 

學生 

姓名 
 性別 □男  □女 班級    年      班 

獎助 

對象 

□1.身心障礙、單親家庭、依法核定之低收入戶、中低收入戶等，可提出證明文件者。 

□2.家庭突然遭遇變故，致生活陷於困難，經班導師認定並以書面證明者（取得證明文件或經

學校教師家訪後書面敘述） 

□3.清寒證明，經班導師認定並以書面證明者。 

2、3類申請，班導師認定書面說明 (請簡要描述學生家境清寒狀況) 

說明： 

獎助 

內容 

□學業成績優良：前一學期全科成績全科目及格，且一科不限定科目達80分以上。 

(申請時附學期成績單) 

□競賽表現傑出：(包含公立、私立教育機構主辦的競賽，具體說明競賽名稱及成果) 

  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孝親楷模 

  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其他特殊優異表現(請具體說明特殊優異表現) 

  說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□無缺曠課記錄    □無受記過(含以上)處分    

此致  苗栗縣頭屋國中研華利他樹獎助獎學金 審查委員會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學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

班導師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教務處承辦人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教務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校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 

 

       年       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          日 

 


